
山 西 省 教 育 厅

晋教师函〔2022〕60 号

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庆祝 2022 年教师节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、各高等学校、厅属有关单位：

2022 年 9 月 10 日是我国第 38 个教师节，主题是：迎接

党的二十大，培根铸魂育新人。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做好庆祝

2022 年教师节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师函〔2022〕8号）精神，

现就做好我省庆祝 2022 年教师节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政治引领，凝聚奋进力量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大中小学要紧扣迎接党的二十大这

一主线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

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、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与教师

节宣传庆祝活动结合起来，组织引导广大教师坚定理想信念，

心怀“国之大者”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进一步

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 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 “两个维护”，勇担

培育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，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立德树人

的扎实行动，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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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开展广泛宣传，营造浓厚氛围

1. 开展“为教师亮灯”活动。各地各学校要积极协调有关

部门，于 9 月 9日--10 日期间开展“为教师亮灯”公益活动，在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和学校相关地标性建筑上为教师“亮灯”，

滚动播放“迎接党的二十大，培根铸魂育新人”“老师，您

好！”“老师，您辛苦了！”“教师节快乐！”等字幕，引领师生、

家长和社会各界弘扬和传承尊师文化，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。

太原市教育局需组织拍摄相关素材报教育部。

2. 扎实做好“五个一”工作。各地各学校要积极配合党委、

政府，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门户网站、“三微一端”等

各类媒体宣传平台，大力宣传和表彰各级各类优秀教师典型，

重点宣传近两年的师德先进、教学名师，表现突出的乡村教师、

特岗教师、公费师范生以及援疆教师、教学创新团队、黄大年

式教师团队等，全方位展示教师在教书育人日常工作和抗击疫

情等重大活动中担当作为、爱岗敬业、甘于奉献的先进事迹。

重点开好一次表彰会、组织一次座谈会、走访一批老教师、慰

问一批困难教师、开展一次新入职教师宣誓等“五个一”活动，

全面展现新时代我省广大教师良好形象。

3. 切实落实各项惠师举措。各地各学校要依法依规落实

好保障教师地位待遇的各项惠师举措，在政治上充分信任、思

想上主动引导、工作上创造条件、生活上关心照顾教师。要落

实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位，健全中

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，优化经费投入结构，确保中小学

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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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落实定期对教师进行身体健康检查、因地制宜安排教师进行

休养的规定，保证教师身心健康。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周密制定方案

各地各学校要把教师节庆祝活动作为增强教师队伍凝聚

力的重要契机，结合当前疫情防控要求，隆重、简朴、务实开

展教师节各项活动，力戒形式主义，反对铺张浪费，以为教师

办实事为核心，让广大教师成为教师节的主角，提升教师获得

感、荣誉感、幸福感。各地各学校要主动将活动安排向当地党

委、政府汇报，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争取有关方面的

大力支持，确保广大教师度过一个喜庆、祥和的节日。

请各市教育局、各高校将开展教师节庆祝活动组织实施情

况于 9 月 17 日前报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，太原市教育局需将

“亮灯”拍摄情况于 9 月 10 日上午发教师工作处邮箱。

联系人：李 鹏 联系电话：0351-7676630

电子邮箱：jsgzc@sxedc.com

山西省教育厅

2022 年 8 月 2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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